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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邢永健、杨光、董彩娟、刘小敏、何碧清、高娜、周伟权、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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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粤教人〔2017〕

5号）、《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2019 年第 40 号）、《广东省职称评审

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粤人社规〔2020〕33 号）有关要求，为规范开展教师职称评审，特

制订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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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教师职称评审的评审条件、评审程序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校内教师（含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称

指教师教学（科研）系列、实验系列、图书资料系列，委托其他评委会评审的系列职称不在本定义

范围之内。

3.2

教师

学校聘任的教师（含辅导员）、科研、实验、图书资料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4 评审条件

以当年报广东省人社厅、教育厅备案通过的评审条件为准。

5 评审程序

5.1 个人申请

5.1.1 每年职评通知下发后，申报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准备并提交申报材料，逾期不提交的

视为放弃当年申报的权利。

5.1.2 申报人须如实填报申报材料。

5.2 材料审核

5.2.1 申报人的材料首先须经所在部门审核、加盖意见后， 以部门为单位提交到相关职能部门复审。

5.2.2 教学科研部、组织人事部等职能部门就申报人的业绩、资历等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学校职

称评审委员会。

5.3 评委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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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能部门复审完毕后，提交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研究，评委会委员投票通过后方可进入评前公

示环节。

5.4 评前公示

5.4.1 对申报人的申报情况在学校办公系统、公示栏等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5.4.2 对公示期间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须认真及时调查核实，对与事实不符的内容，要求申报人

剔除或按事实予以更正；对拒不更正与事实不符的申报材料的，学校有权拒绝上报评委会。

5.5 校外同行专家评议

5.5.1 评委会秘书处结合申报人（申报高级）的申报专业及研究专长，联系两名正高级校外同行专家

进行通讯评审，对标志性成果进行鉴定。

5.5.2 校外同行专家鉴定的结果须密封提交评委会，作为评议的参考依据。

5.6 专业组评议

5.6.1 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评委会秘书处从评委库中抽取专家，将校外同行专家的鉴定结果交

由评议组组长，专业组评议采取投票制，得票数过半方可提交评审委员会研究。

5.6.2 专业组评议和评委会评审须实行回避制度，在评议专业组委员和评委会委员的直系亲属时，本

人应予以回避或被告知回避。

5.6.3 召开专业组评议和评委会评审前，评委会秘书处必须安排时间，组织评委委员、评审组成员学

习职称评审有关规定。评审时，要分别向专业组、评委会报告有关评审材料的审核情况。

5.6.4 申报教授职称实行专业组答辩制度。

5.7 评委会评审

5.7.1 建立评审会议记录制度，由评委会主任指定一名委员承担记录工作。记录内容须包括会议时间、

地点、出席会议人数及成员、会议议程、评审对象，委员或成员发言要点、投票结果等。

5.7.2 由各专业组组长向评委会通报专业组评审的情况，评委会全体委员对通过专业组评议的人员进

行研究。

5.7.3 评委会结合专业组评议和大会研究的情况进行投票，得票数过半即为通过评审。

5.8 评后公示

5.8.1 对评审通过人员在学校办公系统、公示栏等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5.8.2 对评审通过有异议的人员，评委会秘书处须就反映人反映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提出维

持原评审结果或撤销原评审结果的意见并报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研究，

5.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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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发证与聘用

5.10.1 对评审通过无异议的人员按要求上报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备案，办理发证手续。

5.10.2 学校落实“评聘结合”，对通过评审获得证书人员，由学院聘任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并享受相应

的职称待遇。


